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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开乡振发﹝2023﹞21 号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乡村振兴局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
关于下达 2023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区级相关部门：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3 年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3〕88 号）要求，结合各单

位申报情况，区乡村振兴局与区财政局认真研究，并报党工委农

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，现将 2023

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批）下达给你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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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金用途

本次下达市级资金 150 万元，下达项目 7 个（具体安排详见

附件）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请相关镇和区级

相关部门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、《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渝财农〔2021〕31 号）、《万盛经开区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万盛财农发〔2021〕

52 号）规定，加强衔接资金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

挪用和截留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管理，及时实现资金支付。请行业主管部门

和相关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组织实施。项目

实施单位向行业主管部门上报项目实施方案，基本内容包括：项

目名称、项目类别、建设性质、实施地点、时间进度、责任单位、

建设内容，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、受益对象、绩效目标、农户增

收等情况，待区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并审批后，再行

实施。逾期不报的视为自动放弃，财政将收回项目资金。各项目

实施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公告公示相关要求做好公告公示，及时将

衔接资金计划在镇、村两级公开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区级行业

主管部门要按规定及时做好项目审批、检查和验收，加强项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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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确保项目质量。

（三）实施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请相关镇和区级

有关部门要增强衔接资金绩效管理意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要加强对项目运行监控，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开展绩效自评，

并对自评结果负主体责任。区财政局会同区乡村振兴局对自评结

果进行抽查，并选择重点项目开展第三方绩效评价。

（四）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资金支付方式。请相关镇和区级

有关部门按照衔接资金的使用方向、使用范围使用，建立专账核

算，建立资金使用明细台账。规范资金支付方式，严禁将资金以

现金方式发放。进一步完善财务资料，规范归集相关财务档案资

料。

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年终决算列报科目：功

能科目“21305 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”相关科目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

批）分配汇总表

2.2023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二

批）分配明细

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财政局

2023 年 9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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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乡村振兴局 2023 年 9 月 13 日印发


